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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文件  
 

乐政发〔2019〕34 号 

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 
关于做好 2019 年转业士官安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我市 2019 年转业

士官安置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安置方式 

2019 年转业士官安置工作采取自主就业与安排工作相结合

的方式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阳光安置原则，对选择由政

府安排工作的 49 名转业士官采取考核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安

置。由政府安排工作的转业士官自介绍信出具 15 个工作日内无正

当理由拒不服从工作安排的，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遇；待安排工

作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取消其安排工作待遇；弄虚作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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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取安置待遇的，取消其相关安置待遇。 

二、录取办法 

转业士官按照综合总成绩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挑选岗

位，实行单向选择。具体计算方法：综合总成绩为百分制，政治

考核分（即部队考核分）按 60%计算，文化分（即考试分）按考

试成绩 40%计算，两者相加等于综合总成绩。遇总分相同时，政

治考核分高者优先；政治考核分和文化分都相同的，另行决定。 

三、政治考核分计分要求 

政治考核分以转业士官服役期间个人档案材料记载为依据，

根据《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暂行办

法》规定执行计分标准。 

四、文化考试要求 

文化考试由温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，统一安排时间。采

取统一试卷，闭卷形式，总分数 100 分。 

考试范围：《浙江省人事考试综合基础知识》，2018 年 8 月

—2019 年 7 月国际国内重大时事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转业士官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关系国防和军队

建设大局及社会和谐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将转业士官安置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

文件要求，严密组织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该项工作。接收单位

负有依法接收转业士官的义务，要按照国防义务均衡负担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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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做好转业士官安置工作。对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安置任务的

接收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

负责人的责任。 

（一）及时安排上岗。接收单位应当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

具介绍信 1 个月内，安排上岗。非转业士官本人原因，接收单位

未按照规定安排上岗的，应当从介绍信出具当月起，按照不低于

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 80%的标准，逐月发放转业士官生

活费直至上岗。 

（二）落实岗位待遇。转业士官享受所在单位正式员工同工

龄、同工种、同岗位、同级别待遇。军龄 10 年以上的，接收单位

应当与其签订期限不少于 3 年的聘用合同。任何部门、行业和单

位不得出台针对转业士官的歧视性措施，严禁以劳务派遣等形式

代替接收安置。 

（三）发放相关补助。转业士官待安排工作期间，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应当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。 

（四）接续基本保险。转业士官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

期，以其在军队服役最后年度的缴费工资为基数，按 20%的费率

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，其中 8%作为个人缴费记入个人账户，所

需费用由市财政安排。转业士官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期按规

定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单位缴纳部分由市财政安排，个

人缴纳部分由转业士官个人负责，军地相关部门协同做好保险关

系接续，确保待遇连续享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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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9 年转业士官安置单位表 

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 

2019 年 8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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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9 年转业士官安置单位表 
 
序号 单位名称 计划数 备注 

1 市雁荡山林场 1 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属全额事业 

2 市岭底林场 1 

3 雁荡镇第二幼儿园 1 市教育局下属全额事业 

4 城南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 1 

市应急管理局下属全额事业 5 柳市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 2 

6 乐清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 1 

7 温州市雁荡山旅游质量监督所 1 
温州市雁荡山管委会下属全额事业 

8 温州市雁荡山后勤服务中心 1 

9 白石街道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白石街道下属全额事业 

10 石帆街道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石帆街道下属全额事业 

11 岭底乡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岭底乡下属全额事业 

12 智仁乡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智仁乡下属全额事业 

13 龙西乡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龙西乡下属全额事业 

14 柳市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柳市镇下属全额事业 

15 北白象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2 北白象镇下属全额事业 

16 虹桥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2 虹桥镇下属全额事业 

17 清江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清江镇下属全额事业 

18 芙蓉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芙蓉镇下属全额事业 

19 雁荡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雁荡镇下属全额事业 

20 大荆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2 大荆镇下属全额事业 

21 仙溪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3 仙溪镇下属全额事业 

22 磐石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磐石镇下属全额事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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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南岳镇综合事业服务中心 1 南岳镇下属全额事业 

24 乐成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2 乐成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25 城南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1 城南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26 盐盆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1 盐盆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27 翁垟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1 翁垟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28 白石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1 白石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29 石帆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1 石帆街道下属差额事业 

30 柳市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2 柳市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1 清江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清江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2 芙蓉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芙蓉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3 雁荡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雁荡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4 大荆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大荆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5 仙溪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仙溪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6 磐石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磐石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7 蒲岐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蒲岐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8 南岳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南岳镇下属差额事业 

39 南塘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南塘镇下属差额事业 

40 湖雾镇环境卫生管理所 1 湖雾镇下属差额事业 

41 市良种繁育场 1 市农业农村局下属差额事业 

合  计 共 49 名 

 
 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

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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